
关于组织开展第六届中国安防百强工程（集成）商

评选活动的通知

近年来，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和接踵而至的巨大风险挑战并

存的局面和常态化疫情防控要求，安防行业坚决贯彻执行习总书记

“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的大政方针，不断适应形

势发展要求、提振行业发展信心、谋划行业发展策略，深度融合物联

网、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先进技术，紧跟新基建战略需求，

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持续为社会安定稳定、人民群众安居乐业保驾护

航。

为提升公共安全防范行业建设管理水平，推广竞争力强、市场信

誉好、特色鲜明的行业品牌，为有关部门和市场选择提供可靠参考依

据，组委会联合全国 30余家省、自治区、直辖市、地市级安防协会

共同举办第六届中国安防百强工程（集成）商评选活动。

一、评选原则

本次评选活动本着“申报自愿、评审公正、结果公开”的原则，

组织行业专家对申报/推荐企业进行初评、终评、公示并择期表彰。

1. 初评：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安防协会组织评审推荐（未

设省级安防协会的其他地区安防企业，可直接向所在地的市级安防协

会或组委会提交申报资料）；

2. 终评：由组委会组织专家对初评结果进行评审；

3. 公示：终评结果将在相关媒体平台公示，接受社会监督；

4. 表彰：公示无异议的获奖企业将由组委会择期隆重表彰颁奖；

5.评选活动不收取任何费用。



二、参评条件

1. 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在我国

境内依法从事安防工程以及智能化集成项目的设计、施工、系统维护

的企业;

2. 需持有安防工程企业设计施工维护能力证书壹级，技术人员

【相关专业技术职称、职业资格（国家认可的相关证书）】不少于 20

人（其中高级职称不少于 3人）;

3. 近两年内通过验收的工程业绩总额不低于 3000万元人民币，

且无重大安全、质量责任事故，具备完善的售后服务保障措施;

4. 曾主导或参与平安城市、智慧城市、雪亮工程、新基建、科

技强警示范城市工程项目的设计、施工并验收合格的企业，以及取得

大数据企业能力评价、企业信用（诚信）等级评价的企业在同等条件

下优先入选。

三、申报材料

1. 《申报表》；

2. 营业执照、安防工程企业设计施工维护能力证书及相关能力

资质证书、信用（诚信）等级评价证书复印件；

3. 技术人员证书复印件；

4. 近两年通过验收、结算的工程总额（注明项目名称）汇总表；

需提供其中两个金额较大的工程（安防、集成）相关工程资料：合同、

施工组织设计、项目管理（包括签证、变更等相关材料）、验收报告

或第三方检测报告、建设单位的反馈意见。具体格式可参考国家标准

《安全防范工程技术标准》（GB50348-2018）的相关要求执行；

5. 所有评选材料均以 A4纸规格排版、打印、装订并加盖公章，

一式两份；

6.所有材料须真实、有效。



四、时间安排

1. 报名：2022年 09月 26日—10月 31日

2. 初审：2022年 11月 1日—11月 15日

3. 专家评审：2022年 11月 16日—12月 08日

4. 公示时间：2022年 12月 09日—12月 13日

5. 拟表彰颁奖时间：2023年 3月初，地点待定。

五、组委会联系方式

联系人：刘小姐

座机：0571-56310927

手机：18150020885

中国安防百强工程（集成）商评选活动组委会

2020年 9月


